
 
 

 

景院发〔2023〕151 号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了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鼓励广大学生刻苦学习，奋

发向上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根据《景

德镇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《景德镇学院学生综合

素质测评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班级测评、二级学院审查、学工

处审核、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、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

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决定对 20机

设 1 班杨鸿波等 1299 名 2022-2023 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

得者进行表彰，希望受表彰的学生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争

取更大进步。 

 



 
 

附件：景德镇学院 2022～202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

奖学生名单  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德镇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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